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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6-27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建设迁安市海绵城市PPP项目 

的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月 31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了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建设迁安市海绵城市 PPP 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编号：2016-2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现将迁安市海绵城

市《PPP 项目合同》中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年 5月 9日，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迁

安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发来的《关于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中标通知书》，

确认了公司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控人居”）、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环世纪”）

组成的联合体为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联

合体单位。根据本项目的需要，联合体拟与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迁安政府

指定机构）合资组建项目公司，负责迁安市海绵城市的建设、管理及整体运营。 

项目公司拟注册资本为 33,587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清控人居、全

资子公司世纪中环共出资 17,733.9 万元，持股比例为 52.8%。 

因公司董事长黄俞先生为本次交易对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

为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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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成立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目公司的议案》与《关于拟签订 PPP项目

合同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张诗平先生、刘佼女士回

避了表决。同时，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进行讨论。董事会会议审核通过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华 

注册资本：9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迁安市花园街 689号 

经营范围：对城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立业 

注册资本：296389.8951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30 层 

主营业务：立足于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两大主营业务领域，形成了以“硬件

终端+内容”为核心的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产业链、“大数据+软件/硬件+平台/系统

集成”的智慧城市产业链、“军用通信/保障+安全检查”的公共安全产业链、“建

筑节能+工业节能+照明+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全方位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 

关联关系： 

（1）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泰”）是本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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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有公司 266,103,0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3%。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融泰 48%的股份。  

（2）公司董事长黄俞先生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同方

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文堂  

注册资本：146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8号 AB座 1001单元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产品设计；模型设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水污染治理；环境监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

咨询；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王锋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号 3号楼 5462房间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咨询、服务；货物、技术、代理进出口。（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拟设立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拟注册公司名称：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名称为准） 

2、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如下(各方出资额以最终签定的合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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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准)： 

序号 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 6,717.4 万元 20% 现金 

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9,135.7 万元 27.2% 现金 

3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8,866.9 万元 26.4% 现金 

4 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806.1 万元 2.4% 现金 

5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8,060.9 万元 24% 现金 

合计 33,587 万元 100% 现金 

各出资人应在自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 15日内，缴足认缴出资额的 20％，自

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 180 日内，缴足认缴出资额的 60％，剩余部分在符合适用

法律的前提下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各方协商决定。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负责迁安海绵城市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及运营。 

5、项目公司组织机构： 

（1）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

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 名，董事

由股东提名候选人，其中：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 1 人，联合体股东共同

提名 4 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 年。设董事长 1 名，副董事长 1 名。

董事长应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联合体股东委派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应由迁

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迁安

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机构设由高级管理

人员组成，包括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若干人，财务总监 1 人，总工程师 1 人，

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其中总经理由联合体股东提名、董事会聘任，财务

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以上各项将以工商部门核准内容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成立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迁安市海绵城市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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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通过对海绵城市项目的投资，能够提升公司在海绵城

市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经营能力，以及提高公司在海绵城市建

设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同时能够给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概述 

根据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目的需要，联合体和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

司将与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政府机构）草签本项目的《PPP项目合同》。

并在合同草签后 30 日内，待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与迁安

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签订正式《PPP项目合同》。 

六、合同主体 

甲方：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戊方：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己方：迁安市海安投资有限公司 

七、对外投资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分为经营性子项目和非经营性

子项目。其中经营性子项目包括迁安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污水厂项目、第三水厂和水源地项目；非经营性子项目包括道路及管

网及绿化改造项目、建筑与小区项目、三里河郊野公园项目、三里河生态走廊改

造项目、三里河下游整治项目、迁安市海绵城市一体化信息平台、政府投资项目

（建筑小区与管网）、政府投资项目（广场与绿地）。 

八、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负责迁安市海绵城市 PPP项目的投资、

建设、管理及运营，获得 11 个子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按照联合体的报价，迁安

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2,418,600,170元，其中 PPP 项目工程建设总

投资 111,958.83 万元。经营性子项目服务期均为 25 年（建设期为两年，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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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完工），除政府投资项目外的非经营性子项目的服务期为 17 年（建设

期为两年，预计 2017年底完工）。在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后，政府将根据服务期

（剔除建设期）以现金方式按年支付服务费。PPP项目工程建设中，经营性项目

约占 39%，政府预计每年支付服务费约 0.41亿元；非经营性项目约占 61%，政府

预计每年支付服务费约 0.98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为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迁安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正式签署本合同，且本合同得到迁安市政府的批准。 

九、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参与组建项目公司，与迁安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签订《PPP 项目合

同》，投资、建设、管理及运营迁安市海绵城市 PPP 项目，能够提升公司在海绵

城市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经营能力，提高公司在海绵城市建设

领域的市场份额；同时能够给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十、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约为 0元。 

十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它股东利益

的情况。 

十三、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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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尚待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该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

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该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

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